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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11月 16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经国务

院批准同意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同时印发了

《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

办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

点有关事项的规定》和《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

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明确从 2012年 1月 1

日起，在上海市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试点。

紧接着，在上海市国税局和地税局发布了《关于本市贯

彻落实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文件的意见》，明确指出：“从 2012年 1月 1日起，上海市纳税

人提供陆路运输服务、水路运输服务、航空运输服务、管道运

输服务、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物

流辅助服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和鉴证咨询服务的，将由营

业税改征增值税”。

从以上内容来看，在本次试点范围中并没有将建筑业纳

入其中，足见建筑业的特殊性及改征的难度。

一、建筑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存在的问题

1. 建筑业有其显著特点，增值税管理难度大。建筑企业

属于典型的矩阵制组织结构，流动性强，项目偏僻、分散，周

期较短，周边环境差。客观上导致项目管理难度大、管理信息

化程度低。建筑业改征增值税，其进项税和销项税与一般制

造业有不同特点。现行营业税一般由项目部向施工所在地的

地方税务局缴纳，而项目部不是纳税主体。这些势必增加了

增值税进项税及其核算的难度。

2. 建筑业的材料来源方式较多，进项税抵扣难度大。建

筑业材料来源方式较多（如右上图）：有的工程项目，材料全

部由建筑企业自行购置；有的工程项目，主要材料由甲方（建

设单位，下同）调拨，砂、土、石及零星材料等由乙方（建筑企

业，下同）自行购置。而建筑企业很多施工地点比较偏僻，砂、

石及零星材料基本上都是从个体户、杂货店购置，甚至部分

主材也是从一些个体批发部购入；很多购置的零星材料无发

票，一些项目用其他票据抵充的情况也是时有发生；一些半

成品，如预制构件，许多由内部加工厂加工而成，没有相关票

据。发票管理难度大，这些都给增值税进项税的核算及管理带

来难题，如果乙方存在分包单位，问题就更加复杂化。

3. 建筑业施工机械的取得途径多样化、进项税抵扣难度

大。许多建筑企业大型资产的取得，统一由总公司购置，再调

拨给分公司及其项目部使用，采用内部结算方式；有的建筑企

业直接从独立的第三方（机械租赁公司）租赁；有的建筑企

业，其部分施工机械等大型资产，经总公司授权批准由项目

部自行购置。目前，基本上是以施工机械台班结算单、租赁

单等作为机械使用费进行成本核算的。实务中，建筑企业总

公司购置的施工机械，其进项税额都较大，实际使用却是项目

部，而项目部又不是一个法律主体，这些都增加了增值税抵扣

难度。

4. 建筑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牵扯面较广、改征影响大。

建筑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必然涉及很多单位或国家管理部

门，如运输公司、机械租赁公司、税务局、定额站等单位的利益

或管理问题。这些无疑也给建筑业改征增值税带来难题。尤其

涉及工程预算定额编制问题，所有工程预算定额都需要重新

编制调整，工作量大。

二、建筑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解决办法

1. 掌握建筑业的基本特点。我国很多大型建筑企业基本

上为国有单位，其行业特性决定了矩阵制组织结构，由“总公

司—分公司—项目部”或由总公司直属项目部。总公司、分公

司、项目部均为独立核算的会计主体，内部资产调拨主要通过

“内部往来”会计科目进行核算。

尽管建筑企业项目周期短，地点偏僻、分散，但随着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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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应处理好几个问题

【摘要】建筑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在即，但本次试点范围并没有将建筑业纳入其中，足见建筑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

难度。本文从建筑业的行业特点、材料来源方式、施工机械取得渠道，以及改征影响面等角度出发，阐述建筑业税收改征应

处理好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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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程度的整体提高，建筑企业完全可以建立管理信息系

统，统一会计核算和加强工程项目管理，为增值税改征做好

基础。

建筑企业涉及增值税进项税的，主要有取得的材料及其

运费、施工机械等资产；销项税应以收取甲方拨付的工程价款

为基础进行核算。

同时，鉴于建筑业现行营业税向地方税务局缴纳的实情，

改征后增值税的征缴仍应由地方税务局统一负责。这样，不仅

有利于国家税务局与地方税务局系统内利益的平衡，也有利

于增值税的征收和监管，还可以与建筑业的项目核算及管理

相一致。

2. 理清材料来源方式，准确核算增值税。针对建筑企业

材料不同的来源方式，应及时调整、规范建筑企业原材料进项

税的会计核算。如果全部材料由建筑企业自行购置，那么进项

税核算就比较简单，下面就其他来源情况进行阐述。

（1）甲方提供材料，且材料价款在合同价款之外。甲方购

置并调拨的主材涉及的增值税就与乙方没有关系，甲方只需

要在拨付时作为进项税转出处理。乙方无需进行账务处理，只

作备查登记即可。此时乙方销项税的计算范围，不应该包括甲

方所调拨的材料价款。

（2）甲方提供材料，且材料价款在合同价款之内。甲方应

按照销售材料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乙方作进项税处理。如甲

方拨付钢材、水泥和木材一批，乙方入账时应以增值税专用发

票核算进项税。此时，乙方销项税的计算范围应该包括甲方所

销售的材料价款。借：库存材料———预算价，应交税费———应

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贷：发包单位往来———甲方。

（3）乙方自行购置砂、土、石料、零星材料等时，针对这些

材料自行购置发票难以管理问题，可以由当地税务局为个体

户、杂货铺提供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业务，或者规定以普通发

票上的金额乘以适用税率进行抵扣，如同现行的运输发票一

样进行处理（目前情况下），至于加重个体户等税收负担问题，

有关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应适用考虑。自行购入砂、石料、零星

材料时，会计处理为：借：库存材料，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贷：库存现金、银行存款等。

如果有运输发票，那么运输公司在开具普通发票或改征

后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况下，项目部的核算也较为简单，

在此不赘述。

（4）从水泥预制厂购置的预制板等产品，应取得预制厂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也可以由税务部门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这

样有利于建筑企业降低成本费用，也有利于堵塞预制厂纳税

不规范情况的发生。项目部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税的核

算就较为简单。

（5）如果存在分包单位，乙方在提供主材或材料全部分

包，且分包单位财务会计制度健全的情况下，乙方比照上述甲

方情况进行处理。如果分包单位财务会计制度不健全，乙方应

根据分包合同价款占总合同价款比例的情况，从拨付的工程

价款中扣除相应款项。

3. 分清施工机械购置途径，准确核算进项税。

（1）建筑企业总公司购置塔吊、挖掘机、翻斗车等施工机

械。建议建筑企业总公司及时调整资产管理方式，以项目部为

增值税核算单位。对于增量施工机械等固定资产涉及的增值

税在项目部进行会计核算。这样，不仅有利于增值税纳税筹

划，也能与项目部核算主体保持一致，同时也有利于地方税务

局对建筑企业增值税的征缴。期末预交增值税，在办理竣工决

算后，由总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核算销项税，再行补缴

或调整已交的增值税。淤如果由总公司新购施工机械，那么应

直接转移给实际使用的项目部。由项目部根据增值税专用发

票及实物进行账务处理：借：固定资产———施工机械，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贷：内部往来———总公司。

于如果项目完工，该施工机械又调拨到其他项目部，则通过内

部调拨单，采用提供内部台班结算单的方式，通过“内部往来”

科目进行核算。

（2）从独立的第三方（机械租赁公司）租赁机械设备。此

时，项目部收到的是机械租赁公司开具的租赁费单据（改征后

应含销项税），项目部关于增值税进项税抵扣的会计处理就较

为简单。借：工程施工———机械使用费，应交税费———应交增

值税（进项税额）；贷：银行存款等。

（3）项目部自行购置施工机械。有的项目部距离总公司较

远，施工机械调拨不经济或者时间上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在总

公司授权批准项目部自行购置固定资产时：借：固定资产———

机械设备，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贷：银行存

款等。

4. 建筑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需要社会系统的综合配套

改革。建筑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其他相关行业也应进行配套

改革，尤其是机械租赁公司、运输公司、劳务公司；否则增值税

抵扣环节不连续，容易重复征税，加重企业负担。同时，应处理

好地方税务局、国家税务局之间利益协调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其他部门的配合务必一致，如定额

站，土建工程、建筑装饰工程等建设工程定额站应及时调整、

编制预算定额。在试点地区运行情况下，未试点地区定额站可

以预先调整本地预算定额，等试点单位运行结束后，根据国家

统一税率进行最后的调整，这样可以做到未雨绸缪。否则等到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全面推广之时，容易措手不及，也导致建设

单位和建筑企业出现预算编制基础不一致情况出现。如果预

算定额没有调整的话，建筑业本身难以做到预算控制和考核，

也势必殃及到招投标等环节。

总之，建筑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要抓住建筑企业的行业

特点，准确核算原材料、施工机械的进项税，注意协调好多个

单位或部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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